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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部 湾 大 学 文 件

湾大发〔2019〕406 号

关于印发北部湾大学三好学生和

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北部湾大学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依照执行。

北部湾大学

2019年7月22日

北部湾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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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湾大学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

第一条 为了总结成绩，发现典型，表彰先进，激励广大同学

勤奋学习，积极工作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专业素质，努力成

为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大学生,根据学校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评选时间

每年的 9月组织评选上一学年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。

第三条 评选范围

（一）三好学生：在我校接受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国

学生（不含研究生）。

（二）优秀学生干部：在我校接受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

中国学生（不含研究生）班级干部、各级学生会干部、各级团组织

干部、学校各单位部门指导成立的学生组织的干部。

第四条 评选条件

（一）三好学生的条件

1.综合素质测评分数在班级排名前 10%以内。

2.学习成绩：考试科目及格以上（含及格），考查科目合格以

上（含合格），且无补考、重修科目。

3.积极参加劳动，劳动考核“良好”或“80分”以上(含良好、

80 分)。

4.上一学年未受到学校通报批评或违纪处分。

（二）优秀学生干部的条件

1.担任过学生干部一个学年以上(含一个学年)，并工作积极，

发挥良好的组织带头作用。

2.综合素质测评分数在班级排名前 50%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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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习成绩：考试科目及格以上（含及格），考查科目合格以

上（含合格），且无补考、重修科目。

4.积极参加劳动，劳动考核“良好”或“80分”以上(含良好、

80 分)。

5.上一学年未受到学校通报批评或违纪处分。

第五条 推荐名额

三好学生推荐名额不超过本班人数的 10%；优秀学生干部推荐

名额不超过本班学生干部人数的 30%。

第六条 评选程序

（一）班级依据评选条件推荐、公布候选人，确定推荐人选。

（二）被确定为推荐人选的学生本人填写相关申报材料，并由

班主任签署意见。

（三）二级学院核查、推荐并签署意见，将拟推荐的名单公示

3日后，将相关材料报送学工处。

（四）学生工作处审核材料并签署意见，将拟评为三好学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的名单公示 5日。

（五）上报学校审批并发文公布。

第七条 评选要求

（一）参评单位、个人必须实事求是，不能弄虚作假，凡弄虚

作假的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评选工作要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第八条 奖励

被评选为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的个人，由学校授予荣誉称

号并行文表彰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